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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公司因经营需要变更上班

地点， 员工认为路程太远拒绝

调岗。 随后， 公司以员工连续
旷工为由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合

同。 员工认为公司的行为涉嫌
违法， 双方为是否应支付赔偿

金产生争议。

徐汇区人桥人民调解委员
会受理纠纷后， 对双方当事人

分别进行法条解释和情理劝

说， 有效化解双方矛盾， 使员
工意识到自己的不当行为， 公

司也认识到对员工的管理需兼
顾情理。 最终， 双方当事人在

调解员的调解下各让一步， 最

终促成纠纷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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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变更工作地点

员工嫌路远不接受

2009 年 7 月， 仇某某进入某

电器公司任销售人员， 双方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2021 年 12 月， 某电

器公司因经营需要， 将仇某某所在

商场的柜台撤柜， 于是和仇某某沟

通协商， 安排其到另一家商场柜台

处上班， 仇某某因新工作地点路程

较远不同意变更工作地点。 后协商

不成， 某电器公司先后两次发出书

面通知要求其限期到岗， 仇某某均

不同意， 仍然在原商场柜台上班。

2022 年 1 月， 某电器公司向

仇某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

知， 指出仇某某经公司两次书面通

知要求其换店后拒不服从公司工作

安排， 连续旷工三天以上， 该行为

已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章制度， 提

出解除劳动合同， 双方劳动关系于

2022年 1月某日终止。

仇某某认为， 某电器公司系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双方由此发生争

议。

2022 年 2 月， 仇某某向徐汇

区人桥调委会申请调解， 请求某电

器公司支付 2021 年 12 月的工资和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调解员归纳出本案争议焦点

为： 仇某某因不同意变更工作地点

而拒绝到岗是否构成旷工。

仇某某称， 自己对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中提到的“拒不服从工作

安排” 不认可。 仇某某向某电器公

司提出过， 因更换的新地址路程太

远， 上班不方便， 理由合理， 系行

使劳动者正当权利， 不属于拒不服

从工作安排； 此外， 仇某某对某电

器公司提出的“连续旷工三天以

上” 不认可。 仇某某在对某电器公

司提出换岗异议的同时， 仍继续在

原商场柜台按时上班， 销售撤柜剩

余的库存， 故不存在旷工行为。

在了解了仇某某的主张后， 调

解员询问某电器公司一方对以上问

题的看法。

某电器公司的负责人王某认

为， 公司安排的新地址虽然相较于

原地址增加了 30 分钟路程， 但仍

然在合理距离范围内， 公司也告知

过仇某某如有更合适的工作地点，

愿意为其安排， 但目前确无其他选

择， 希望员工能理解并配合公司。

公司先后两次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

到岗， 已履行了合理的告知义务，

仇某某却拒不服从工作安排。

此外， 仇某某经公司两次通知

拒不到岗， 并在已撤柜的地点上

班， 不符合公司考勤要求， 应当认

定为连续旷工三天以上， 故不存在

无故克扣工资的情况， 仇某某的上

述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 公司的处理没有违法。

耐心分析双方对错

各让一步达成一致

调解员先对仇某某进行法律法

规的解释说明，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

同约定的内容。 《就业促进法》 第

八条规定：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

用人的权利。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

法以及其他法律、 法规的规定， 保

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某电器公司因经营需要而变更

工作地点， 首先采取和仇某某沟通

协商的做法是合理的。 后因双方未

能协商一致， 考虑到用人单位调整

劳动者工作岗位是基于用人单位生

产经营的需要， 且调整工作岗位后

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原岗位基本相

当， 并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 也

没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属

于公司自主用工的范畴。 若仇某某

对公司安排确不能接受， 可以和公

司协商调整薪资或交通补贴等其他

解决方式， 不应拒不到岗。

仇某某在听取调解员的劝说

后， 已知晓其行为存在过错， 希望

调解员能够帮助进行调解。

调解员于是把仇某某的想法与

某电器公司进行沟通， 首先肯定了

某电器公司在变更工作地点事宜上

选择先和员工进行沟通协商的做

法。 同时指出， 考虑到仇某某作为

十几年的老员工， 且年纪较大， 公

司也应当充分听取员工的意见和诉

求， 促使双方达成一致。 在双方协

商僵持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考虑调

整出勤时间或适当增加交通补贴等

其他方式， 尽可能让劳动合同能够

继续履行， 双方若确实无法协商一

致， 可依据法律规定协商解除劳动

合同。

公司通过两次通知要求仇某某

限期到岗， 并以旷工严重违纪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 处理手法过

于严苛， 从情理角度， 不利于维护

劳动关系的稳定。

某电器公司在听取调解员的意

见后， 表示愿意以补偿金的形式与

仇某某进行协商。

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员的明理

释法， 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订立了

调解协议书。

【案例点评】

本案主要争议为员工因不同意

公司变更工作地点而拒绝到岗是否

成立旷工。

依据 《合同法》 的相关规定，

在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用人单

位基于用工自主变更工作地点， 应

充分考虑劳动者的权益， 证明变更

行为的合理性， 不足以影响劳动合

同的履行， 同时， 不能滥用用人单

位的管理地位。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

情况下 ， 双方仍然无法协商一致

的， 可考虑依据法律规定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 若劳动者在此过程中有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

为， 已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

用人单位也可以依据其规章制度与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 调解员采取背对背调

解的方式， 对双方当事人分别进行

法条解释和情理劝说， 有效化解双

方矛盾， 使员工意识到自己的不当

行为， 公司也认识到对员工的管理

需兼顾情理。 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员

的调解下各让一步， 最终促成纠纷

的解决。

员工拒绝调岗被“炒鱿鱼”
徐汇区人桥人民调解委员会法理结合化解劳动合同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被广告吸引 ， 交费等开
班 ， 培训学校却迟迟没有动

静， 答应退费也一拖再拖……

闵行区古美路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耐心细致地与双方进

行沟通， 运用法理情相结合的
方式， 使矛盾纠纷得以圆满解

决。

培训班迟迟不开课

申请退款屡屡拖延

2021 年 10 月， 诸某某从微信

公众号看到某教育培训公司 （以下

简称某公司） 的招生广告并产生兴

趣， 随即添加某公司的客服进行咨

询， 在为孩子选定合适的课程后，

诸某某通过微信与对方签订了电子

培训合同并支付培训费用 2625 元，

合同约定该课程于同年 11 月正式

开课。 但其后半个多月过去了， 始

终没有等到开班通知。

诸某某经多方打听后得知， 某

公司因各种原因迟迟无法开班。 得

知此消息后， 诸某某马上向某公司

提出了退款申请， 某公司受理了申

请， 并承诺 15 个工作日的退款期

限。 然而直到约定的退款日， 某公

司始终未能将学费退还给诸某某。

诸某某只能继续通过微信联系某公

司， 某公司的回复是因众多学生家

长均在这段时间集中申请退款， 现

在资金流紧张无法及时退还， 退款

期限还需再延后。

诸某某认为， 某公司的做法严

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 遂向闵行区

古美路街道调委会申请调解。

随后， 调解员与某公司负责人

杨某取得联系， 杨某表示某公司愿

意接受调解。 调解员向杨某转述了

诸某某的诉求， 并向其询问退款事

宜处理流程。

杨某对诸某某所述情况表示认

可， 也向调解员说明了造成当下局

面的原因。 杨某表示， 某公司并不

是因为经营不善不营业， 而是因各

种客观原因， 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

构均不能授课， 故而被迫停止营

业。 此外， 由于大量家长同时申请

退费， 造成资金链紧张， 退款时间

因此无法确定。 目前， 某公司在上

海的所有门店都已经关闭， 所有的

退费事宜都将通过总公司进行统一

处理， 杨某称会向总公司反映诸某

某的情况并尽快确定退款时间。

调解员耐心释法

圆满化解纠纷

2022 年 1 月， 调解员组织双

方当事人进行了面对面调解。

诸某某向调解员出示了报名课程时

签订的课程销售协议和支付学费凭

证， 并表示距其提出退款申请已过

去将近两个月， 希望某公司能明确

退款期限并尽快退还学费。

听取了诸某某的诉求后， 调解

员向某公司指出， 《民法典》 第五

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合同成立

后， 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

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 不属于

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

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

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

新协商； 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

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对于解除后的合同， 根据 《民

法典》 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 合同解除后， 尚未履行的， 终

止履行； 已经履行的， 根据履行情

况和合同性质， 当事人可以请求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并

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因此， 某公司

需要将尚未授课部分的学费退还给

诸某某。

某公司听后随即表示， 对退还

学费一事并无异议， 只需诸某某提

供当时支付学费时的个人信息和联

系方式， 调解结束后会立即为其处

理退款事宜， 并承诺尽快退还诸某

某学费。

在调解员的主持下， 诸某某与

某公司达成了一致意见， 并签署了

人民调解协议。

【案例点评】

家长为孩子选择培训机构时，

需要充分了解培训机构的资质信

用； 签订合同时， 详细阅读课程安

排、 退费条件及违约责任等条款；

缴费后， 要保存好相关凭证， 以便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教育培训机构

面对客户大量退款的情况， 需要及

时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与家

长保持良好的沟通。

本案中 ，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

中， 指出了培训机构在处理退款时

的不足之处， 也给予了建议， 耐心

细致地与双方进行沟通， 运用法理

情相结合的方式， 使矛盾纠纷得以

圆满解决。

培训学校暂停业务，学费迟迟不退回
闵行区古美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耐心释法化解矛盾


